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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三屆扶貧高峰會及《2014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的回應 

                                                  
                                                 2015 年 10 月 12 日 

 政府於上周六(10 月 10 日)發表《2014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 2014 年貧窮人口為

132 萬，貧窮率達 19.6%；計及政府恆常的長者生活津貼及綜援等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貧窮人口為 96 萬人，貧窮率 14.3%。行政長官梁振英指，貧窮人口連續兩年跌破 100 萬，是

2009 年來的新低，證明扶貧工作初見成效，情況令人「鼓舞」。本會對此不敢苟同，2014 貧

窮人口僅較 2013 年減少一萬人，貧窮情況無實質改善，目前仍有近百萬人生活在貧窮之中，

政府絶不能沾沾自喜。本會遺憾政府只以多項現金津貼及補助形式進行扶貧工作，缺乏長遠

的扶貧目標及策略，輕視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最低工資政策及地區扶貧措施的重要。在貧富

懸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若政府只視扶貧為「數字遊戲」，香港貧窮問題最終是揮之不去的惡夢。 

 

以收入為本「貧窮線」低估本港的貧窮人口 

 以相應家庭人數的「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計算貧窮情況不能全面反映本港貧窮問題。

現時不少家庭收入有限，需要節衣縮食，以入息計算的「貧窮線」未能反映基層家庭實際的

開支及生活匱乏情況。因此政府應進行「基本生活需要調查」，列出一個家庭基本生活必需貨

品及服務清單，計算出一個家庭在香港生活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支出，並以此與收入為本的

貧窮線作參考，才能評估本港實際的貧窮情況及定出相應的扶貧政策。 

全民退休保障一拖再拖 

  長者貧窮情況持續惡化，長者貧窮人口近三十萬人，貧窮率達 30%，平均每三名長者就

有一人捱窮。隨著本港人口高齡化，將有越來越多人跌入長者貧窮群組。全民退休保障已討

論十多年，受政府委託由周永新教授撰寫的本港退休制度研究報告亦已發表了一年多，但當

局本年底才出為期六個月的諮詢，明顯在拖延時間。本會促請政府不要再就退休保障進行空

泛的諮詢，應在資金來源及供款等問題，羅列不同方案的數據及細節，讓市民選擇理想方案，

更不應預設立場，否定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可行性。 

     促每年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在貧窮人口中，在職貧窮戶達 13.6 萬，涉及 46 萬人。這些戶的在職人士學歷及技術偏

低，四分之一從事兼職工作或開工不足。最低工資政策是消減貧窮的最直接方法之一。不過，

最低工資效應近年逐步減弱。2013 年法定最低工資由 2011 年的 28 元升至 30 元，升幅達 7.1%，

但同期通脹已達 12.8%。2015 年 5 月法定最低工資再度調整至 32.5 元，雖然累積升幅達 16.1%，

但同期通脹已累積升至 20.5%。可見最低工資增長未能追及通脹水平。在職貧窮家庭收入偏

低，卻要面對龐大的租金、物價及子女教育的開支。扶貧委員會雖然過去通過或放寬多個關

愛基金項目，但多屬一次性紓困措施，缺乏長遠承擔，致使在職貧窮家庭的情況未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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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婦女就業支援不足 

 

    居港的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人士的貧窮率，一般遠較整體貧窮率高。根據社會服務處

聯會按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南亞及東南亞少數族裔的貧窮率2011年為23.9%，較全港

平均(20.4%)為高，其中巴基斯坦人的貧窮率更高達51.1%。1他們貧窮的主因是不諳中文以致不

獲聘用及不能平等使用醫療或申請房屋及社會福利服務。但貧窮報告沒有提到少數族裔的貧

窮現況及提出相應措施。政府亦忽視地區扶貧工作，沒有針對性的改善地區就業、教育及託

兒服務，以致居於偏遠地區人士，例如青年及婦女等就業困難，未能藉工作幫補生計，改善

生活。 

 

為此，本會要求政府及扶貧委員會:  

1. 制定具體的減貧目標，並提出長遠的扶貧措施 

2. 立即展開「基層生活開支研究」，了解香港家庭基本生活開支模式，並以「住戶開支」量

度貧窮情況及訂定扶貧措施; 

3. 提出具體退休制度方案，並立即進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諮詢;  

4. 每年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確保工資水平不會落後於通脹; 

5. 每年分析少數族裔人士的貧窮狀況，並提出措施支援少數族裔居民，包括提供就業及語言支

援，主動及加強各公共服務部門傳譯及翻譯服務，使其平等的使用及申請服務; 

6. 開展社區經濟措施及增加託兒服務，協助婦女就業 

 

                                                 
1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南亞及東南亞少數族裔的貧窮情況。2013年12月10日。 




